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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定工廠變更登記申請

書 
✓ ✓ ✓ ✓  

工廠負責人身分證(居

留證)影本 

 

✓ 

 

✓ 

 

✓ 

 

✓ 

1. 工廠負責人如為華僑或外國人，應檢附在台設定居所

證明文件。 

2. 工廠負責人如屬大陸籍人士者，應檢附大陸地區人民

入出境許可證、在國內居住所等證明文件。 

3. 事業主體變更者，需檢附變更前後負責人身分證影

本。 

公司核准函及變更登記

表或商業登記核准函 
✓ ✓ ✓ ✓ 檢附最後核准變更日期之文件為有效文件(最新的變更登記

表) 

公司出具工廠負責人同

意書或指派證明書 

✓ ✓ ✓ ✓ 工廠負責人如非事業主體代表人（負責人），應檢具事業

主體同意或指派其擔任工廠負責人之證明文件。(須用印公

司大小章) 

繼承系統表、稅款繳清

證明書、繼承協議書或

其他證明文件(如除戶

證明或死亡證明等) 

  ✓ ✓ 以獨資或合夥為事業主體，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28-9 條規

定，得因繼承變更其事業主體負責人或合夥人。 

 

合夥契約書或合夥人同

意書 

   ✓ 以合夥為事業主體，合夥人死亡者，依民法第687條及第

691條規定，須合夥契約訂明其繼承人得繼承合夥人身分或

經全體合夥人同意，其繼承人始得加入為合夥人。 

 

環保主管機關核准證明

文件 

  ✓ ✓ 1.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，如為獨資或合夥，其負責人變

更，涉及事業主體變更，應檢附之。 

2.證明文件含核准函、綜合法規審查表、申請書、製程。

(倘涉及審查事項須先取得許可或核准，應檢附該許可

或核准文件) 

 

屬工輔法第15條第1項

第6款規定產品，應檢

附該法令主管機關出具

之許可文件 

  ✓ ✓ 1. 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如為獨資、合夥，其負責人或合

夥人變更，涉及事業主體變更，應檢附本項文件。 

2. 以鐵礦為原料之高爐鋼鐵工廠、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

工廠及其他，如製酒業、醫療器材、製藥等，應先取

得主管機關許可文件。(如製酒業請檢附財政部核准文

件)。 

工廠變更前後對照表 ✓ ✓ ✓ ✓  

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

影本 
✓ ✓ ✓ ✓ 非負責人親自辦理應檢附。 

規費：3000 元 郵局匯票（受款人：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） 



注意事項 

一、申辦特定工廠登記相關業務需檢附申請書 1 份及附件 1 份。 

二、檢附之書件以A4大小為原則，如為影本均應加蓋工廠及工廠負責人印章。 

三、文件塗改處均須蓋負責人章。 

附註： 

1.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8-9條，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，不得變更特定工廠隸屬之事業主體。但因

繼承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 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」第9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）公告之事業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應於行為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，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審查： 

一、依法辦理事業設立許可、登記、申請營業執照。 

二、變更營業者。 

三、變更產業類別。但變更前、後之產業類別均屬中央機關公告之事業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變更營業用地範圍。 

五、依法辦理歇業、繳銷經營許可或營業執照、終止營業（運）、關廠（場）或無繼續生產、製

造、加工。 

前條第一項及前項土壤污染評估調查及檢測資料之內容、申報時機、應檢具之文件、評估調查方

法、檢測時機、評估調查人員資格、訓練、委託、審查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同法第40條第1項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業違反第9條第1項規定者，處

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通知限期補正，屆期未補正者，按次處罰。 

3. 「民法」第687條規定，合夥人除依前二條規定退夥外，因下列事項之一而退夥： 

一、合夥人死亡者。但契約訂明其繼承人得繼承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合夥人受破產或監護之宣告者。 

三、合夥人經開除者。 

「民法」第691條規定，合夥成立後，非經合夥人全體之同意，不得允許他人加入為合夥人。加入

為合夥人者，對於其加入前合夥所負之債務，與他合夥人負同一之責任。 

 

 



 

○○○公司工廠變更前後對照表 
 

變  更  項  目

申 請  變 更 事 項 

(請於□打ˇ) 

變更前 變更後 

□事業主體 

□統一編號 

□廠名 

□工廠負責人 

□廠地(廠址門牌整編) 

□廠地(廠地地籍地號整編) 

□廠地(廠址、地號) 

□廠地面積(詳附表) 

□廠房面積(詳附表) 

□建築物面積(詳附表) 

□廠房及建築物面積(詳附表) 

□使用電力容量 

□工廠用水量 

□產業類別 

□主要產品 

  

 


